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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关联方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 2015 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5 年 9 月 9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关联方——实际控制人中

国华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集团”）将获得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38,000 万元暂以委托贷款形式注入公司，委托贷款期限 1 年。经公司 2016 年 7

月 19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16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对该项委托贷款展期 1 年。经公司 2017

年 8月 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7年 9月 19日召开的 2017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继续对该项委托贷款续贷，续贷 1 年,公司

可以提前还款，利息按实际使用资金时间计算。 

2016年6月2日，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相关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公司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总厂（以下简

称：南自总厂）以现金38,412万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对华电集团的专项债务，包括偿还此项委托贷

款 38,000 万元；2016年7月19日，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2017年12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证监许可[2017]2210号《关于核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核准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2017年12月1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登记托管相关事宜，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完成。 

    相关内容详见2015年8月22日、2015年9月10日、2016年6月3日、2016年7月

20日、2016年8月19日、2017年8月26日、2017年9月20日、2017年12月6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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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如约向华电集团支付委托贷款利息，未发生逾期支付的

情况，其中 2017年支付利息 1,564.96万元。 

 经过友好协商，公司提前向华电集团归还委托贷款本金 38,000 万元，上述

款项已于 2017年 12 月 22日实际汇付至华电集团账户。 

    本次提前归还委托贷款，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不利的影响。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2月 23日 

 

 


